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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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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水者协会的行政科层化为例

刘　芳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杭州 310027)

摘 　要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中 ,政府组织与农民合作组织节约和降低各自交易及制度成本

的组织行为激励是导致后者行政科层化的根本原因 ,这使得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存在强制性、授权性

和诱致性三类。因此 ,在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中 ,应尽量避免规定政府组织在农民合作组织构建方面

的绩效职责 ,政府组织应着力于提高各项扶持政策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 ,并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以激励农

民合作组织的自我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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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on the Adm inistrative H ierarchy of W ater U sers A 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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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 behavior incentive which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nd farmer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ave and reduce its own trans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st is the basic reason for the

latter adm inistrative hierarchy, which cause farmer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dm inistrative hierarchy to have such three types as

mandatory, authorized and induced. Thus, in the adm inistrative hierarchy of farmer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tipulating the

performance responsibilit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 ing farmer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hould try to be avoided,

government should enhance the openness, fairness and impartiality of every support policies, and p rovide relaxed policy environments

for insp iring self2development of farmer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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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农民合作组织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促进村级公共领域内的集体

合作和提高农民在各类交易中的谈判地位 [ 1 ]
,所以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培育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一直是我国解决部分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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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政策工具 ,学术界也一直关注于农民合作组织

的研究。

在众多的研究中 ,“农民合作组织行政色彩浓

厚 ,共同管理和自我管理机制缺乏 ”这一现象被普

遍提及 [ 225 ] ,其成因则主要被归为两类 :一是政府定

位失误、扶持不当和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善 ;二是农

民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家庭和家族观念以及狭隘

的利益观念 [ 1 ] [ 527 ]。虽然这两类成因不乏合理之处 ,

然而 ,成因一有待深入探究政府定位失误与扶持不

当的原因及其具体表现以及为什么其会造成农民

合作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 ;成因二涉及农民的

“理性 ”争议 ,本文暂不对其予以讨论。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组织问题的分

析有两个视角 :一是组织外部的制度环境对组织发

展的影响 ;二是组织内部各种秩序的内在生成过

程。本文主要采用第一类视角 , 以用水者协会

(WUA)的构建和发展为例 ,重点分析农民合作组织

行政色彩浓厚问题的成因和类别 ,并借以探讨解决

这一问题的可选择途径。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制

度分析经常采用的案例分析法 ,即在描述我国部分

地区 WUA构建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 ,对其中所蕴

含的农民合作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的成因等问题进

行理论抽象。

一、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的内涵及

其成因

1. 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的内涵

“农民合作组织行政色彩浓厚 ”是一个建构性

不足、偏向描述性的表述 ,其指出了问题是什么 ,即

农民合作组织具备了某些隶属于行政科层组织而

非其自身的组织特征 ,并因此而相似于行政科层组

织 ,却不能阐明问题的性质 ,即上述的某些特征是

什么 ? 相似于行政科层组织意味着什么 ? 因此 ,需

要对“农民合作组织行政色彩浓厚 ”所描述的现象

进行建构性的概念表述 ,以便有利于问题分析。

农民合作组织首先是一种社员共同体 , [ 829 ]成

员民主管理、按惠顾额返还盈余以及资本报酬有限

等是它的本质属性 , [ 10 ]这两点决定了在组织形式上

农民合作组织有平等主义的本质规定性 ,决策方式

和决策执行则相应表现为共同决定和协商执行。

行政科层组织是公共组织 ,是一种借助“行政权威 ”

强制解决不情愿参与者之间决策冲突的制度选

择 , [ 11 ]等级制的组织形式、集中决策和层级分解的

决策方式以及决策执行时的普遍强制性是其最为

显著的特征。

既然在组织性质、组织形式等方面 ,农民合作

组织与行政科层组织有着显著的异质性 ,那么 ,前

者相似于后者则意味着前者偏离了其组织性质的

本质规定性 ,在组织形式具备了后者的等级制 ,决

策方式则以集中决策和层级分解为主 ,并由此使得

协商执行的执行成本被提高 ,决策执行相应的偏向

强制性。农民合作组织发生了上述转变后 ,表征性

特征是其“行政色彩浓厚 ”,实质则是其在组织性

质、组织形式等方面具备了行政科层组织的特征 ,

而当这些特征在农民合作组织内部实现了制度化

后 ,则意味着发生了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 (为

便于阐述 ,以下简称行政科层化 )。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一个组织必须考虑的一个

重要因素是那些与该组织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

其他组织的存在。因为 ,组织之间存在竞争、合作

等多种关系 ,这些关系反映了组织的行动 ,也构成

了影响组织构建和发展的外部环境。由此 ,行政科

层化可以被看做是一个限制性过程 ,其意味着在某

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特征被

逐渐修正和调整 ,而引致修正和调整的那些外部因

素则蕴含在农民合作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关系中。

2. 农民合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关系 :以

塔河流域 WUA的构建和发展为例
农民合作组织的某些特征使其在构建和发展

过程中必然地需要政府扶持 , [ 2 ]在这方面 ,西方国

家多采取提供宽松的政策环境 ,而我国则多以政府

的直接介入为主 ,其决定了政府在农民合作组织的

构建和发展中兼备多项职责 ,两类组织之间的关系

也由此而决定。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 (以下简称塔

河流域 )各灌区 WUA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为例 ,政府

在这一过程中所兼备的职能包括 :

(1)组织 : 1996年 ,经新疆各级政府组织 ,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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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一种组织 ,农民合作组织内部需要建立层级结构、设置管理人员 ,这并不意味着其发生了行政科层化。是否发生行

政科层化需要从组织性质、组织形式、决策方式等多个维度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判断和实证 ,这方面的研究拟另文开展 ,本文先

从定性角度对其进行定义。



WUA咨询专家组对阿克苏、和田等五地州拟成立的

WUA的骨干进行培训 ,讲解 WUA的目的、意义及

优越性等 ;

(2)筹备 : 1997年 ,新疆自治区、各地 (州 )及县

(市 )成立了各自的 WUA 建设执行办公室 ,负责

WUA的准备、宣传和推广 ;

(3)构建 : 1998年 ,经新疆各级政府和塔河流域

管理委员会组织 ,各灌区所在县 (市 )分管农业的副

县 (市 )长及水利局、灌区管理局和有关乡镇的领导

组成了各灌区的 WUA领导小组 ,负责 WUA的各项

构建工作 ;

(4)制度供给 :制定支持 WUA发展的各项政策

规则 ,例如 , 2001年、2002年自治区政府分别制定了

《关于在全疆灌区推行“供水到户“的意见的通知 》、

《供水公司和农民用水者协会经营的供水及相关业

务涉及到地方性税费在自治区职权范围内予以免

收 》等 ;

(5)扶持 :培训农民骨干 ,以开会和发材料等形

式对农民进行宣传和动员 ,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等 ;

(6)授权 : WUA筹建完成后 ,需向当地县级民

政部门和 WUA领导小组提交申请报告 ,经注册登

记和验收评估后获得合法性认可 ;

(7)倡导和推广 : 2004年塔河流域 WUA 试点

完成后 ,自治区水利厅制定了从 2005年开始在全区

范围内斗渠以下田间用水管理推行 WUA 的发展

规划。

新疆塔河流域 WUA的上述构建和发展过程以

及政府组织在其中所兼备的多项职责并不是其所

独有的。根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课题组

发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专题研究报告 》,我

国农民合作组织中 , 35. 18%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牵头

组建的 ,
[ 2 ]“培训 —宣传 —试点 —推广 ”是我国部分

农民合作组织构建和发展的基本流程。

而以该流程中的“试点 ”和流程本身为界 ,结合

政府组织在流程中所兼备的多项职责 ,政府组织与

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 :“试点 ”结束前 ,

以组织、构建与被组织、被构建为主 ;“试点 ”结束

后 ,以扶持、推广与被扶持、被推广为主 ;流程结束

后 ,二者的关系则包括了管理和被管理、平等合作

等多元关系。例如 ,根据课题组调研 ,在新疆塔河

流域和北疆部分地区 ,由政府 (水管行政部门 )下达

的各自灌区 (村 )的修渠指标有两种完成方式 :一是

灌区管理组织 (村委会 )将修渠指标作为任务下达

给本灌区 (村 )的 WUA ,规定后者组织农民进行渠

系维修 ;二是灌区管理组织 (村委会 )与本灌区 (村 )

的 WUA协商合作 ,共同组织农民进行渠系维修。

根据上述政府组织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 ①

前者对后者的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流程“试点 ”结

束前 ,因为在这一期间政府组织是农民合作组织的

构建者或参与构建者 ,其组织行为直接影响着后者

的组织性质和组织形式。在“试点 ”结束后 ,农民合

作组织自身的组织行为则是其组织性质和组织形

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 ,应分别分析政府组织与

农民合作组织在后者构建和发展过程中的组织行

为选择 ,以探究行政科层化的成因。

3. 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的成因

(1)政府组织在农民合作组织构建和发展过程

中的组织行为选择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 ,当政府

组织承担的职责主要是构建时 ,其面临着两个制度

选择问题 :一是如何执行所承担的职责 ,是采用行

政机制 ,还是创建一种符合农民合作组织特点的工

作机制 ;二是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性质及形式的构

建与选择。② 这里以 WUA的构建为例来分析上述

两个政府组织的选择 :

一方面 ,在执行构建 WUA的各项职责时 ,虽然

创建一种符合 WUA 特点的工作机制具备长期效

益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试错过程 ,收益不确定 ,所需

要支付的制度成本却较为高昂 ———放弃采用行政

机制所能带来的构建绩效 ,
[ 13 ]所以政府组织会倾向

于选择采用行政机制来推动 WUA的构建 ,而其结

果则是影响了农民参与 WUA ,并进而影响了 WUA

引导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作用。例如 ,WUA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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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种关系划分并不是绝对的 ,“试点 ”结束前 ,政府组织同样会提供扶持等职能服务 ,“推广 ”期间 ,政府组织也可能会参

与构建 ,文中的划分主要是为了便于分析。同时 ,根据课题组的调研 ,在各县、乡 (镇 )及村委会的年终总结报告中 ,各级政府

对 WUA所做的工作、关注程度等会随着“培训 —宣传 —试点 —推广 ”的流程而改变。因此 ,这种划分也符合事实。

通常存在三类组织 : (1)独立的、与政府组织完全不同的组织 , (2)隶属于政府组织的组织 , ( 3)介于上述两类组织之间

的组织。



重要职责是制定用水和灌溉设施维护等方面的秩

序 ,制定依据是灌区内的耕地面积、作物分布、灌排

工程现状等情况。从长期看 ,组织、培训 WUA农民

骨干参与上述情况的调查 ,将有助于引导农民参与

WUA内部制度的创建及其他事项。但是 ,因这样做

的成本偏高 ,在塔河流域 WUA的构建中 ,灌区情况

的调研是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组织相关单位和人

员完成的 ,农户在不了解基本情况的条件下 ,也就

很难参与 WUA 的各项管理和工作制度的制定。

1998年到 2004年塔河流域建立的 WUA共计 1 548

个 ,参与 WUA管理人员选举的农民平均不到 10% ,

了解 WUA各项制度的平均不到 7%和 8%。

另一方面 ,就 WUA的组织性质及形式选择来

说 ,构建 WUA的目的是将灌溉管理权从政府部门

转移给用水户组织 ,
[ 9 ]引入农民参与灌溉管理 ,所

以“隶属于政府组织的组织 ”的组织模式不会被选

择 ;在“独立的、与政府组织完全不同的组织 ”和

“介于独立于和隶属于政府组织之间的组织 ”中 ,

政府会倾向于后者。因为 ,就一个流域而言 ,各灌

区之间、各灌区与整体流域之间存在利益分歧 ,在

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 ,利益分歧会导致“公地悲

剧 ”的发生。[ 12 ]为避免上述情况 ,政府组织或流域

管理组织会倾向于构建 WUA与政府组织之间的

隶属关系 ,保留有效的管理权 ,在配水、调水的利

益分歧较为显著时 ,使用行政机制来降低交易

成本。

政府组织的上述倾向直接影响了 WUA管理人

员的组成及其工作方式 ,前者基本由政府组织的工

作人员构成 ,后者则偏向于行政科层体系的工作方

式。例如 ,塔河流域各灌区 WUA的会长、副会长分

别是灌区水管所的所长、副所长 , WUA执委会的委

员分别是灌区各乡 (镇 )的乡长 (镇长 ) ,其他主要成

员是各乡 (镇 )水管站的站长及其他工作人员 ,WUA

下设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基本由村委会成员构成。

同时 ,WUA只设代表大会 ,不设会员大会 ,代表在地

方行政官员、水务管理官员及工作人员内产生 ,几

乎没有农户参与用水户代表的选举。李鹤 [ 14 ]对我

国其他地区村干部与村民参与村级水资源管理情

况的调查说明上述现象并非塔河流域所独有。从

表 1可以看出 ,WUA各项工作任务中 ,村干部的参

与率远高于村民的参与率 ,前者基本在 41. 7% ～

61. 5%之间 ,而后者则在 11. 3% ～21. 1%之间。

表 1　干部和普通村民对村水资源管理的参与情况统计 /%

调查内容 调查项目 是否是村干部 参与 没参与

关键决策和监督环节的参与情况

是否参与村级用水管理 (决策 )

是否参与 WUA资金使用的决策

是否参与 WUA财务监督

是 61. 5 38. 5

否 18. 3 81. 7

是 41. 7 58. 3

否 12. 7 87. 3

是 46. 2 53. 8

否 11. 3 88. 7

WUA日常管理的参与情况

是否参与 WUA日常管理

是否参与 WUA规章制度的制定

是 53. 8 46. 2

否 15. 5 84. 5

是 53. 8 46. 2

否 12. 7 87. 3

需要农民出资出劳决策的参与情况

是否参与水价制定

是否参与投资投劳决策

是 53. 8 46. 2

否 14. 1 85. 9

是 46. 2 53. 8

否 21. 1 78. 9

　　 (2)农民合作组织在其自身构建和发展过程中

的组织行为选择

与政府组织相同 ,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约束

以及降低这两类成本的组织行为激励同样存在于

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行为选择中 ,并且是引致行政

科层化的主要原因。为便于阐述 ,仍以 WUA为例

来分析上述因果关系 :

首先 ,分析农民合作组织降低制度成本的组

织行为激励对其决策及其执行方式的影响。组织

是一种协调个体行动以实现群体效率的制度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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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集体行动权威是组织运行所必需的制度性资

源 ,
[ 11 ]其来自于社会和组织成员对组织合法性的

认可 ,依赖于组织内部的制度化建设。WUA因其

管理人员基本由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组成 ,在进

行组织内部制度化建设之前 ,就具备了集体行动

权威这一制度性资源 ———行政权威。① 较之放弃

这一资源 ,构建新的集体行动权威 , WUA管理人员

更倾向于使用和通过内部的制度化建设巩固这一

资源 ,以节约和降低制度成本。这一选择的结果是

农民的参与程度被进一步降低 ,由此导致组织的决

策偏离共同决定转向集中决策和层级分解 ,协商执

行的成本因此而提高 ,决策执行方式也就相应的偏

向于强制执行模式。

表 2是李鹤 [ 14 ]对我国部分地区所做的“普通村

民对村用水管理、协会运作制度的知情情况 ”的调

查 ,从中可以看出很了解村级用水管理制度、WUA

相关情况和水事决策的村民在 20% ～32%之间。

其中 ,直接关系到农户是否参与到村级水资源管理

的三类指标 ,“WUA管理人员的考核 ”、“WUA管理

人员选举 ”和“WUA决策过程 ”,很了解比例的分别

只占到 11. 6%、20. 3%和 32. 1%。也就是说 ,在地

方层级的灌溉管理上 ,农民基本仍处于不参与、不

知情的状况 ,WUA未能实现其引入农民参与灌溉管

理的职能 ,其所建立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和集

中决策制度。在这种管理制度下 ,协商执行的可行

性也被相应降低。

表 2　普通村民对于村用水管理、协会运作制度的知情情况 /%

没有此项制度 不知道此项制度
有此制度 ,

但不了解

有此制度 ,

知道一点

有此制度 ,

很了解

村级用水管理 7. 2 29. 1 17. 4 21. 7 24. 6

水价定价制度 11. 6 39. 1 8. 7 20. 3 20. 3

投资投劳规定 4. 3 42. 0 11. 6 18. 8 23. 2

村级水利设施管护 2. 7 18. 8 7. 2 36. 2 29. 0

WUA管理人员工资制定 8. 7 47. 8 13. 0 17. 4 13. 0

WUA管理人员考核 8. 7 50. 7 13. 0 15. 9 11. 6

WUA管理人员选举 7. 2 34. 8 10. 1 27. 5 20. 3

WUA决策过程 3. 7 39. 5 0. 0 24. 7 32. 1

　　资料来源 :同表 1

　　其次 ,分析农民合作组织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

行为激励对其组织性质及形式的影响。WUA的职

责使其主要面临着与政府组织、供水单位和农民

(协会成员 )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其所需要降低的

交易成本也主要与这些利益关系相关 ,所以阐述

WUA与上述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分析其如何降

低交易成本的基础。

其一 ,WUA与政府组织间的利益关系主要有三

类 :一是完成政府所指派的各项任务。例如 ,塔河

流域各灌区 (村 )的 WUA均与乡政府签订了“农民

义务工投劳协议 ”。根据协议 ,WUA负有自发组织

农民和接受政府组织指令维护渠系的职责。二是

争取政府的政策、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的扶持。其

中 ,政策扶持一般具有普遍对等性 ,资金和技术扶

持则属竞争性资源。三是政府组织是 WUA的赋权

者和规约者 ,也是 WUA内部和外部利益分歧的协

调者。

其二 ,WUA 与供水单位的关系较为复杂。一

则 ,二者之间是供需关系 ,通过“供用水合同 ”进行

水权交易 ;二则 ,大部分供水单位都是由原县、乡水

管站改组而成的 ,其组织的半事业性质和原灌溉管

理者的身份使其在与 WUA的交易中仍具备管理者

的权威和权力。

其三 ,WUA与农民 (协会成员 )之间的关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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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层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不同组织层级的权限范围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中心 —边缘位置分布 ,因为一定的组织层级或

个人职位意味着一定的行政权力和权威。WUA的管理人员基本由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兼任 ,虽然这些工作人员的行政权力

不会随着他们的就任而进入到 WUA ,但他们的职位及所在单位赋予他们的行政权威却会进入 WUA。



方面涉及组织的集体行动权威 ,因为 WUA需要组

织农民进行渠系和用水秩序的维护 ;另一方面涉及

组织的合法性 , ①因为其要代表农民与供水单位进

行水权交易。

从上述的利益关系中可以看出 ,提高组织的合

法性和谈判地位是 WUA赢得利益关系中的获利机

会的基本保障 ,相应的 ,其也是 WUA降低交易成本

的主要途径。其原因基于如下两方面的约束 :一是

WUA所面临的组织主要是政府组织 ;二是农民较为

依赖于政府组织 ,聘任本 WUA辖区内相关政府部

门的领导加入成为 WUA提高组织合法性和谈判地

位的主要选择。例如 ,根据课题组的调研 ,新疆昌

吉市三工镇的 7个村相继在 2005年、2006年成立

了各自的 WUA ,此时 WUA的构建和发展已进入了

推广期 ,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其中 ,然而三工镇 7个村

的 WUA 均各自聘请了头屯河水管处处长 (副处

长 )、三工镇镇长 (副镇长 )、镇水管所所长 (副所长 )

等担任各自的名誉会长。

政府组织成员 ,特别是相关政府部门领导的聘

任 ,使得 WUA需要在组织形式上设置权威的管理

者和负责人 ,等级制的组织形式因此而被选择 ,并

进而作为一种制度在 WUA 内部运行 ,最终引致

WUA偏离其作为农民合作组织对平等主义的本质

性要求 ,发生行政科层化。

据上所述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过程

中 ,行政科层化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组织和农民合作

组织节约和降低各自制度成本及交易成本的组织

行为激励 ,在这一激励下两类组织的组织行为选择

则是其直接原因 ,而根据这些直接原因 ,行政科层

化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别。

二、农民合作组织行政科层化的类别

根据前文对政府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各自组

织行为选择的分析 ,行政科层化可以划分为强制

性、授权性和诱致性三类。

1. 强制性行政科层化

林毅夫曾提出 , [ 15 ]由政府法令所引起的制度变

迁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其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过

程 :由政治家、专家设计的某种制度 ,沿行政科层体

系自上而下地被传递和实施到体系中的相关机构 ,

并由后者承担和完成该项制度的推行和监督等。

在这一过程中 ,所推行的制度其自身所包含的激励

相容机制是引起制度变迁的动力 ,政府的公共权威

性和合法强制力也是 ,后者的作用不仅是不容忽视

的 ,而且也使得制度的变迁具备了强制性的含义。

由此 ,因政府的公共权威性和合法强制力而引致的

行政科层化即为强制性行政科层化。

强制性行政科层化既可能源于政府的公共权

威 ,也可能源于政府的合法强制力。以前文所介绍

的塔河流域 WUA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为例 ,政府对

公共权威性的运用主要是指 WUA所进行的各类宣

传和培训等 ,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公共权威性增

强了 WUA作用的可信度 ,从而降低了 WUA及其各

项知识被接受的协调成本。[ 12 ]而政府对合法强制力

的运用则主要体现在 : ( 1)干涉 WUA的构建进程 ,

例如 ,选定某地区作为试点区 ,试点结束后限定

WUA的推广时限 ; (2)规定下属各级政府构建 WUA

的绩效责任。②

政府公共权威性的影响主要在于 ,其会促成构

建者对 WUA组织模式的单一认识 ,对其根据本地

情况进行因地制宜的构建可能造成负面影响。而

在合法强制力的作用下 ,构建者则会于直接采用政

府组织所介绍的单一组织模式 ,特别是在推广时

期 ,试点区 WUA的构建经验、组织模式等基本会被

完全模仿 ,模仿构建的过程则完全以行政机制予以

推进 ,以完成限定时期内的绩效责任。

由此 ,较之公共权威性而言 ,合法强制力的使

用更容易引致农民合作组织的行政科层化。因为 ,

公共权威性主要是降低了接受和认知农民合作组

织的协调成本 ,虽然所学习的组织模式等是单一

的 ,但并不一定会影响构建者因地制宜地修正所学

习的模式 ;而合法强制力则影响了构建者因地制宜

的创造性动机 ,激励其采用行政机制 ,按照所学到

的或者试点区的单一组织模式 ,自上而下地进行本

地 WUA的构建 ,农民的参与程度也就因此而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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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所说的合法性并不仅限于赋权机构依法对组织合法地位的认可 ,还包括其他组织、群体、个人对组织身份、权威性、

公信力等各方面的认可。

在 WUA的构建和发展中 ,并不会出现关于绩效责任的明文规定。但是 ,行政机制的运行基本特征 ,例如长官意志、决

策的层级分解等决定了源自于上级政府的各项规定通常意味着对下级政府绩效的考核。



大地降低 ,引致行政科层化的发生。

2. 授权性行政科层化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中 ,政府的授权

有两类 : (1)根据国家法律规定 ,农民合作组织需要

民政部门予以审核、批准 ,以获得合法性 ; ( 2)因制

度变迁 ,部分原属于政府部门的权限由政府部门转

移给农民合作组织 ,例如 ,WUA的灌溉管理权原属

县乡水管部门或灌区管理机构。从新制度学视角

看 ,授权本身包含着赋权与限权两层含义 :一是 ,当

A组织需 B组织的授权才能得到某些权限时 , B组

织在赋权的同时 ,会对 A组织进行权限规约 ,以确

保 A组织能适当地运用权限 ;二是当授权可能会给

B组织带来利益损失时 , B组织会通过规约 A组织

的权限 ,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两类授权过程中

的限权过程同样会发生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

发展中 ,而由其所引致的行政科层化即为授权性行

政科层化。

虽然 ,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中 ,政府

组织的限权动机是不同的 ,但是政府组织因此而采

取的组织行为是基本一致的 ,即倾向于控制农民合

作组织的独立性 ,构建二者的隶属关系。具体表现

为对农民合作组织工作方式和管理人员构成的影

响等 ,这些具体表现如何引致行政科层化已在上文

有所阐述 ,不再赘述。

3. 诱致性行政科层化

与前两类行政科层化不同 ,诱致性行政科层化

是由农民合作组织自身的组织行为所引致的。借

鉴林毅夫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定义 [ 16 ] ,此类行政科

层化是指 ,农民合作组织因响应行政科层化的诱致

性因素或其所蕴含的获利机会而进行的自发性的

组织转变。

诱致性因素与获利机会的区别在于 ,前者并不

包含利益的可获得性 ,但却能引致农民合作组织做

出导致行政科层化的组织行为。例如 ,前文所提及

的由于管理人员基本为政府组织工作人员 ,其提供

了管理人员依赖行政权威并创建所熟悉的科层管

理制度以节约制度成本的激励 ,从而引致行政科层

化的发生 ,但其本身并不意味着行政科层化后能够

获得利益 ,因此该因素属诱致性因素。而因降低交

易成本引致的行政科层化 ,则是因为存在着获利机

会 ,例如合法地位和谈判地位的提高 ,提高了农民

合作组织获得政府资金、技术扶持的可能性 ,也降

低了其组织农民的组织成本等。

在实践中上述三类行政科层化并不是截然相

分的 ,而是相互融合的。例如 ,政府组织可以通过

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某地区进行某类农民合作组

织的建设 ,同时明确规定当地政府在构建方面的绩

效责任 ,由此引发的行政科层化就融合了诱致性和

强制性两类。另外 ,因政府组织的影响 ,农民合作

组织的管理人员基本以政府组织工人作员为主 ,其

既是授权过程中的限权 ,也是政府权威和权力的强

制性输入。当其激励了农民合作组织在后续发展

中对行政权威的依赖 ,并引致行政科层化的发生 ,

则融合了强制性、授权性和诱致性三种类别。本文

所做的区分 ,是为了通过行政科层化问题的细化分

析来探究解决该问题的可选择途径。

三、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 主要结论

因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 ,农民合作组织会逐渐

修正和调整组织自身的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 ,其可

能偏离社员共同体的本质规定性 ,在组织形式、决

策方式、决策机制上分别表现出等级制、集中决策

和层级分解、强制性等行政科层组织的特征 ,当这

些特征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运行于组织内部时 ,就会

引致行政科层化的发生 ,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组织功

能的实现和发挥受到影响。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

视角分析 ,政府组织、农民合作组织降低制度成本

和交易成本的组织行为动机是导致行政科层化的

根本原因 ,而上述动机所激励的两类组织的组织行

为选择则是行政科层化的直接原因 ,行政科层化的

分类也由此而决定。

(1)政府组织节约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组织

行为激励 ,使其会倾向于选择采用行政机制推动农

民合作组织的构建 ,并倾向于构建农民合作组织与

自身的隶属关系 ,这些组织行为倾向影响了农民的

参与 ,并使得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人员多以政府组

织工作人员为主 ,工作方式也倾向于行政科层组织

的工作方式。

(2)降低制度成本的组织行为动机 ,激励农民

合作组织的管理人员采用行政权威进行组织的运

行和内部制度构建 ,引致组织决策方式以集中决策

和层级分解为主 ,决策执行偏向于强制执行 ;降低

交易成本的动机 ,激励农民合作组织聘任政府部门

的领导担任组织的领导 ,导致等级制组织形式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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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当改变的组织形式、决策及其执行方式作为制

度运行于组织内部时 ,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性质也

就相应的发生了行政科层化的改变。

(3)行政科层化有强制性、授权性和诱致性三

类 ,导致三者发生的具体因素分别为 :规定下级政府

构建农民合作组织的绩效责任、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

人员多为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农民合作组织聘任政

府部门的领导担任本组织的领导。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对引言部分所提的问题做

出如下的解答 :降低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组织行

为动机是引致政府定位失误与扶持不当的原因之

一 ;而其具体表现则是政府组织通过对其合法强制

力和赋权权限的运用 ,规定了下级政府构建农民合

作组织的绩效责任 ,并影响了农民合作管理人员的

构成等 ;上述两点之所以会造成行政科层化问题 ,

是因为他们影响了农民的参与和农民合作组织组

织行为的成本 /收益结构。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

答 ,则提供了解决行政科层化问题的政策启示。

2. 政策启示

政府在农民合作组织的构建和发展中 , ( 1 )应

以公共权威的使用为主 ,或尽量采用公共权威的影

响性 ,即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农

民合作或创造吸引其参与的激励动因 ; ( 2)应尽量

避免采用合法强制力 ,尤其需要避免将农民合作组

织的构建与下级政府的绩效责任相联 ,给下级政府

以更多的自主权选择权 ; (3)应以长期利益为目标 ,

避免政府工作人员兼任农民合作组织的管理人员 ,

或限定兼任的政府工作人员不得超过农民合作组

织管理人员的一定比例 ,激励农民合作组织管理人

员自行创立制度 ; (4)要提高各项资金、技术扶持政

策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度 ,避免农民合作组织以聘

任政府部门领导来降低交易成本。

在本文的分析中选择了 WUA的构建和发展过

程作为实证案例 ,其原因在于 ,WUA属非经济合作组

织 ,可以不考虑市场因素对其的影响 ,并且其主要负

责灌溉设施和水资源等公共资源的管理 ,与政府组织

的关系更为密切 ,也更多地涉及自我管理机制的构建

问题 ,所以其行政科层化的原因、过程、类别以及由此

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更为显著。这一选择的不足

之处在于 ,WUA的构建和发展遵循了“培训—宣传—

试点—推广”流程 ,是由政府组织牵头构建的。然而 ,

并非所有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是按上述流程、由政府组

织牵头构建的 ,对于这一类的组织是否存在行政科

层化问题以及导致问题的成因是否与本文的分析

完全一致 ,则有待继续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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